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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通讯
员祝健轩报道：近日，广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规范房
屋建筑工程专职安全员履职行为的通
知》（以下简称 《通知》），进一步明
确全市房屋建筑工程专职安全员的登
记、变更及解除流程，细化专职安全
员每日佩戴检查记录仪巡查并记录的
规定，确保检查内容与施工安全日志
相互印证，实现安全隐患整改闭环管
理。同时，创新性引入专职安全员履
职能力测试机制，对专职安全员的履
职能力进行量化评估，提升专职安全
员的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为建筑施
工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专职安全员须在信息平台登记

《通知》 对专职安全员登记、变
更、解除提出要求。其中，工程项目
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实际开工前，施工
许可证上载明的施工总承包 （含分
包、劳务） 单位项目部应通过“广州
市建设领域管理应用信息平台”办理
专职安全员登记，专职安全员变更也
应及时在信息平台中办理专职安全员
变更手续。完成工程项目专职安全员
登记后，信息平台将对登记的专职安
全员进行锁定，不得同时用于其它建
设工程项目登记。

《通知》 明确，专职安全员除了
落实 12 项岗位主要职责外，还要配备
检查记录仪，原则上专职安全员每人
每天至少佩戴检查记录仪进行安全生
产检查1次。

《通知》 提出建立项目安全部门
合署办公机制，房屋建筑工程实行施
工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牵头成立

项目联合安全管理部门，成员由总承
包单位的项目安全负责人、专职安全
员和专业 （劳务） 分包单位专职安全
员组成。房屋建筑工程实行施工总承
包的，总承包单位专职安全员应定期
检查分包单位专职安全员配备情况，
对分包单位专职安全员配备不达要求
的应责令整改。

两次不合格一年内不准登记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 提出对
专职安全员开展履职能力测试。监督
机构日常监督检查时应核查专职安全
员登记与实际配备相符情况，可随机
抽取现场专职安全员 （现场工作未满
1 个月的专职安全员不予测试，同一
专职安全员原则上测试不超过两次）

进行履职能力测试。
对履职能力首次测试不合格的专

职安全员，监督机构应告知相应单位
加强人员教育和培训，并于 1 个月内
组织进行复测，对复测仍不合格的专
职安全员，责令相应单位进行人员变
更。对第一次履职能力测试不合格的
专职安全员，应将该专职安全员列入
管控名单，责令整改；对要求整改后
进行复测仍不合格的专职安全员，除
了要求进行人员变更之外，还应将该
专职安全员列入管控名单，列入名单
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得作为专职安全员
用于“广州市建设领域管理应用信息
平台”的项目登记。对两次履职能力
测试不合格的专职安全员列入重点管
控名单，一年内不得作为专职安全员
用于项目登记。

广州引入房屋建筑工程专职安全员履职能力测试机制

两次测试不合格者将被重点管控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莞建宣报道：为贯彻落实 2025“隐
患排查治理年”“质量管理年”行动
部署要求，切实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近日，东莞市住建局决定开
展2025“隐患排查治理年”“质量管理
年”暨上半年质量安全执法专项检查。

根据工作通知，东莞市住建局从
即日起至 6 月 13 日，对东莞全市受监
在建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含截污管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 等）、 拆 除 工 程 、 农 民 安 居 房 工
程、限额以下工程及既有建筑装修工
程等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参建主

体行为、施工安全行为、施工质量行
为及实体质量三项。其中，参建主体
重点检查工程报建手续、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机制、事故隐患
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等；施工安全重点
检查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三防安全防
范措施等；施工质量行为及实体质量
重点检查工程质量安全手册执行情
况、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住宅工程质量问题治理情况等。

根据工作安排，此次检查分为三
个阶段。一是企业自查自纠阶段，要
求各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对
照检查表，对所有在莞建设项目组织

自查自纠，扎实开展各类安全风险隐
患大排查。二是由镇街 （园区） 执法
检查，要求各园区、镇街住建局对本
辖区内受监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拆除
工程 100%检查，对登记有限额以下工
程、农民安居房工程的村 （社区） 全
覆盖抽查，每个村 （社区） 抽查不少
于 1 个项目。三是由东莞市住建局成
立检查组对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情
况和镇街 （园区） 住建部门落实属地
监管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企业重
大事故隐患整改闭环情况，若发现相
关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查
处。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日前，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的通告》（以下简
称 《通告》），自 2025 年 6 月 1 日 起
施行，有效期 5 年。《通告》 从部门
监管、基层治理、重点领域防控等
多方面提出十项具体措施，全面强
化全市消防安全管理，预防重特大
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其中，在加强电动自行车 （电动

摩 托 车） 停 放 充 电 管 理 方 面 ，《通
告》 明确，禁止在建筑物的公共门
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
以及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
所 停 放 电 动 自 行 车 、 电 动 摩 托 车 ，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
其 电 池 充 电 ； 禁 止 携 带 电 动 自 行

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进入电梯轿
厢。

同时，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
集中停放充电场所要按照法律法规规
章及有关规定落实选址、建设、管理
要求。鼓励相关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
业为充电设施、附属设备购买火灾公
众责任险等保险。

此外，《通告》 严格规范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管理。既有地下、半地下和
高层汽车库未按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或设置不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不得
配建分散充电设施。地下、半地下和
高层汽车库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要加强
日常防火检查、巡查，确保消防设施
完好有效。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
讯员穗规资宣报道：记者从广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日前，越秀
区果菜西停车场项目地块地下空间成
功挂牌出让，由海睿驿德交通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以 375 万元竞得，
成为全省首宗以公开挂牌出让形式供
应的沉井式地下停车设施地块。

据介绍，果菜西地块位于越秀区
一德路果菜直街，周边拥簇着高密度
的批发市场及老旧小区，场地此前为
广州民间金融街管理委员会使用的内
部停车场，停车泊位仅有 86 个，远
不足以满足地块周边停车需求。

未来，该地块将在不足 2000 平
方米的小地块上最大限度供应停车设
施，探索引入“小尺度、大容量、智
能化”的沉井式停车设施建设技术，
通过垂直空间的立体开发优化停车资
源配置、高效利用土地，打造具备先
进的机械升降系统的现代化智慧车
库。改造完成后将可释放 300 个停车
位，实现“以少 （土地投入） 供多
（停车泊位） ”。

同时，通过优化停车库进出口流
线设计，充分预留衔接城市道路的缓
冲距离并新建一条支路，改善既有道
路交通承载力，为解决“停车难”问
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此外，地面将同步建设复绿为公
园绿地“还绿于民”，通过景观优化
设计改善城区面貌，充分释放地上土
地资源，打造尺度宜人的公共绿地空
间，将有效提升老城区人居环境，为
周边市民提供可达性强、高质量的休
闲游憩空间载体。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作为全国地下空间
利用先行先试地区，广州市、区两级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通力协作，在全
省尚无先例可参照的情况下开展了多
轮研判、讨论，深入分析和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协同合作，
以服务民生、空间复合利用为出发
点，进一步引导经营主体参与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本次挂牌出让创新打
造全省首宗沉井式地下停车设施公开
挂牌出让路径，着力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老城区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精细化管理。”该负责
人表示。

东莞市住建局开展上半年质量安全执法专项检查

全面检查受监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

惠州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进电梯

广州将建全省首个

沉井式地下停车库

对专职安全员的履职能力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筑牢建筑施工安全。唐培峰 摄


